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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香港中华功夫国际精英赛 

邀请函 
 
 

中国功夫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的国粹。经过几千年

的演变、发展，有其独特的理论性、科学性与实用性。 
中国传统武术的复苏与推广日益广泛。唯传承需要发扬，发扬需要展示。香

港做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文化展台汇粹精英、融贯中西的地位无以伦比。功夫

文化在香港不但有着深厚的学者基础和广泛的传播途径，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

人们的思想和生活。 

本着“为功夫找展示，为学者找功夫” 的宗旨  

“传承需要发扬，功夫需要展示” 的理念 

“功夫融入生活，社会尽现和谐” 的精神 

香港太极研究会 与 北京中国民间武术家联谊会联合举办 

“首届香港中华功夫国际精英赛” 

人人健康参与！-- 为中国功夫加油！  

我们诚邀世界各地功夫传承人及爱好者的参与。 
你的出席，为本次活动添姿增彩； 
你的展示，为弘扬中国功夫出力！ 

 
 

                                       香港中华功夫国际精英赛组委会 

                                            2010 年 5 月 
 
主办单位： 
    香港太极研究会    北京中国民间武术家联谊会 
 协办单位：深圳武术协会 
参加单位：中国内陆及港、澳、台地区，国际武术组织及个人均可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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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香港中华功夫国际精英赛竞赛规程 

 
比赛地址：香港沙田源禾路体育馆 
比赛时间：2010 年 11 月 28 日(星期日) 
赛程安排：2010 年 11 月 28 日 8：00—8:45 检录 

   9：00—12：00am 比赛 
                     13：00—14：00pm 开幕仪式 

 14:30—18:00 pm 比赛 
 19:00—19:45 pm 颁奖 

       20:00—22:00pm 嘉宾及名家表演 
               22：30pm 赛事结束 

竞赛项目： 
 

(一) 个人项目： 
（A）竞赛套路/器械  （B）传统套路/器械 （C）短器械（刀术、剑术

等）  （D）双器械（双刀、双剑等）（E）木兰拳/械 (F) 健身气功/操 
 (二) 集体项目： 

(1) 集体拳术  （2）集体器械   （3）其它  
   

参赛办法及要求： 

（一）所有运动员限报三项(不含集体项目)。 

(二）20 人以上的团队可报随队裁判（裁判级别在国家一级或以上）1 人，经大

赛组委会确认后作为大赛正式聘用裁判员，并担任表演嘉宾。 

(三) 年龄分组 

 个人比赛组别：按性别和年龄分组 

Ａ组：儿童：2000——2004 年出生  
        A1 组： 6 岁以下 （2004 年或以后出生） 

           A2 组： 7 ～ 8 岁（2002--2003 年出生） 
           A3 组： 9 ～10 岁（2000--2001 年出生） 

B 组：少年：1993——1999 年出生 
B1 组： 11 ～13 岁（1997--1999 年出生） 
B2 组： 14 ～15 岁（1995--1996 年出生） 
B3 组： 16 ～17 岁（1993--1994 年出生） 

C 组：青年：1981——1992 年出生 
         C1 组：18 ～21 岁 (1989--1992 年出生） 

C2 组：22～25 岁  (1985--1988 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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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组：26～29 岁 (1981--1984 年出生) 
D 组：成年：1971——1980 年出生 

         D1 组： 30 ～34 岁（1976--1980 年出生） 
           D2 组： 35 ～39 岁（1971--1975 年出生） 

Ｅ组：中年：1951——1970 年出生 
E1 组： 40 ～43 岁（1967--1970 年出生） 
E2 组： 44 ～47 岁（1963--1966 年出生） 
E3 组： 48 ～51 岁（1959--1962 年出生） 
E4 组： 52 ～55 岁（1955--1958 年出生） 
E5 组： 56 ～59 岁（1951--1954 年出生） 

Ｆ组：老年：1950 年以前出生 
F1 组： 60 ～63 岁（1947--1950 年出生） 
F2 组： 64 ～67 岁（1943--1946 年出生） 
F3 组： 68 ～70 岁（1940--1942 年出生） 
F4 组： 71 ～74 岁（1936--1939 年出生） 
F5 组： 75 岁以上 （1935 年以前出生） 

         

集体比赛组别：不分年龄、性别，参赛人数不得少于五人(含五人)。 
 
竞赛办法：  

(一) 本次比赛为个人单项及集体项目比赛。 
(二）竞赛套路比赛按国家体委审定的<<1991 年武术套路竞赛规则>>，传统

套路按国际武术联合会最新审定的《国际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和 大会补充

规定执行。  
(三）裁判委员会由大赛组委会聘任。竞赛结果为最终结果，不设上诉。 
(四）比赛时间规定： 
1. 竞赛类：5--6 分钟（到 5 分钟时裁判鸣哨示意 ） 
2. 传统拳：1--4 分钟（到 3 分钟时裁判鸣哨示意） 
3. 器械类：4 分钟以内 (到 3 分钟时裁判鸣哨示意） 
4. 气功类：4 分钟以内 (到 3 分钟时裁判鸣哨示意） 
5. 集体项目：4 分钟以内。集体项目的人数为 5 人以上（含 5 人），少于规

定人数时，每少 1 人，扣 0.5 分。（最少不能少于 3 人）（到 3 分钟时裁判

鸣哨示意） 

名次录取： 

(一) 单项/集体项目按种类、性别、年龄组分别录取： 
一等奖(按参赛人数 20%录取)-- 金牌及证书 
二等奖(按参赛人数 30%录取)-- 银牌及证书 
三等奖(按参赛人数 30%录取)-- 铜牌及证书 
纪念奖(按参赛人数 20%录取)--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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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体项目另设“最佳音乐奖” 及证书 
(三) 特设特别奖杯及证书，颁发事宜如下： 
1.  集体项目最高分者，颁 “最佳表演奖”奖杯及证书 
2.  个人单项累计最高分者，颁 “最佳功夫奖” 奖杯及证书 
3.  单位参赛人数最多者团体，颁 “优秀推广奖” 奖杯及证书 
4.  单位及个人参加项目最多者，颁 “功夫精英奖” 奖杯及证书 
5.  参赛项目属稀有、独特拳种者，颁 “功夫传承奖” 奖杯及证书 
6.  属罕见、稀有拳种者，推荐人获颁 “功夫挖掘奖” 奖杯及证书 
7.  参赛人数最多者团体，领队获颁 “优秀教练员” 奖杯及证书 
8.  获奖种类最多者团体，教练获颁 “最佳教练员” 奖杯及证书 
9.  参赛年龄最幼者，获颁 “希望功夫明星” 奖杯及证书 
10. 参赛年龄最高者，获颁 “耆英功夫明星” 奖杯及证书 

参赛费用： 

参赛费用为报名费加项目费。港币收费，人民币同价。 
1. 报名费：个人：港币 100 元/位。团体：港币 100/队（包括领队、教练、运动

员和随队人员均须缴纳报名费，互兼者只交一次） 
2. 项目费： (每人限报三项，不含集体项目) 
（1）单项港币 180 元, 两项港币 280 元，三项港币 380 元。 
（2）集体项目港币 100 元/人。少于 5 人按港币 500 元/队计。 
3. 所有参加大赛的人员均需自行购买旅游及意外保险。 
 

报名： 

1. 报名截止时间：2010 年 10 月 15 日 (邮寄以邮戳为准) 
2.  领取表格地址：沙田沥源邨贵和楼地下 124 室, 陈克勤议员办事处 

3.  参赛者/队请填写报名表后，加盖印章或签名，连身份证影印本、两张 2 吋

免冠照片及已签署的《免责声明》（见附件，由团队负责人签署、或个人签署，

未成年者（18 岁以下）须加监护人签署，所有签名必须由本人亲自书写，代替

签名无效）寄至如下地址： 
 
报名邮寄地址：香港屯门市中央邮局 94 号信箱  大赛组委会 
 
联 系 人：曾锦铨  梁先生  顾青  
电    话：00852—2699 2199,  90389940,  90140613    
传    真：00852—30119554, 2699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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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邮：taiji@thecorner.org  
网    址：www.hongkongkungfu.com, 
          www.hongkongtaiji.com 
 

大陆邮寄地址：   
地     址：北京市东三环中路富力城 A9 座 1701  邮编：100022                   
联 系 人： 马俊祥     孙德玉   
电    话： 13034823480  13001981989   0086-10-58765401 
传    真： 0086-10-58767549 
电    邮:  cfws.net@cfws.net 
网    址： www.cfws.net 

深 圳：  地    址 ：深圳市武术协会 
      福田区笋岗西路体育大厦附属二楼 201 室 邮编：518036 

联 系 人： 李慈成    QQ： 771256854 
   电    话： 0086-- 13509653108， 0086--755--83791942                 
   传    真： 0086—755--83792694 
   电    邮：  771256854@qq.com 
           

汇款方式： 

香 港：香港汇丰银行(HSBC) 
帐  号：178-758926-838 
收 款：香港太极研究会 

大 陆：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福虹支行    
帐 号：9558804000166795696 
收 款：顾青 

汇款注明：汇款单位、联系人电话和参赛费用。 

注：报名以报名费和报名表同时提前递交组委会为准。 

4. 欢迎网上下载报名表格报名。www.hongkongkungfu.com 

5. 因故不能参加比赛者，所缴费用概不退还。 

6. 为保证大会圆满，报名后，欲更改竞赛项目者，须书面申请，并缴纳项目更

  改费。每项港币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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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报名成功的联系人将得到电邮通知。(请写准确电子邮箱地址) 

                     

出场次序： 

1. 在竞赛组委会监督下，由计算机编排出场。 
2. 赛前 10 天左右将在大赛官方网站上公布竞赛日程及竞赛项目的比赛顺序，请

各参赛代表队（团）关注网上的信息。网址: http://www.hongkongkungfu.com 
3. 有关比赛的出场顺序，参阅组委会在运动队报到时派发的比赛秩序册。 

比赛的其它规定： 

1. 比赛服装不做统一规定，但必须穿着比赛服或运动服上场。 

2. 运动员年龄不实者，一经查实，即取消该运动员竞赛资格及成绩，所有参赛

费用恕不退还。竞赛期间因健康情况而引发伤病等，均由各单位和个人自行负责，

费用自理。 

3. 参赛运动员请自行办妥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4. 报名截止后因故需要更改项目或报名人员者，一律列为迟报人员，将不在秩

序册中出现，敬请原谅。   

5. 组委会保留对所有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并保留随时更改条款及细则的权利。 

 

住宿安排: 

食宿自理。但大会可因应个人要求联系住宿。需大会提供住宿的参赛者须注明并

交纳订金。 
订金与报名参赛费一起交付。不到港者不退订金。 
A 类：平价旅馆：一天港币 HK$300/人起。 订金：HK$500/人 
B 类：星级酒店：一天港币 HK$800/人起。 订金：HK$1000/人 
香港酒店因应季节，价格调整。旅游旺季，床位有限，预定从速。 

需协助解决在香港住宿者，请于出发前 30 天，将航班号、列车（班车）班次和

抵达时间传真：00852--30119554 或发电子邮件：taiji@thecorner.org 

 

未尽事宜，另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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